
新闻发言人制度 

川工商院委〔2017〕71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新闻信息发布工作，保证新闻信息的

时效性和权威性，营造学校建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展示良好公众

形象，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0〕26 号）、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和《中共四

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川工商院委

〔2017〕60 号）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新闻发言人由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新闻发言人负

责组织实施本校重要新闻信息的发布工作。具体职责是： 

（一）负责学校新闻发布工作，指导组织实施学校的新闻发布

活动。 

（二）负责对学校重大事件，以及学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关

注的问题，根据学校党委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相关新闻信息。 

（三）负责学校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代表学校接受记者采访，

或组织邀请并配合记者进行采访。 

（四）负责了解掌握新闻媒体对学校有关工作的报道情况，并

对新闻发布效果及时评估、分析和反馈。 

第三条  新闻发布的内容 

（一）学校重要工作部署及重大决策。 

（二）学校发展重要阶段性成果及典型经验。 

（三）学校重大改革措施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四）涉及学校全局的重大问题和社会及师生员工关心、关注的

热点、焦点问题。 

（五）发生的重大事项、突发性重大事件、意外事故的事实情况



和学校的处置措施等。 

（六）学校举办的重大活动。 

（七）对新闻媒体有关学校报道的回应和说明。 

（八）其他应向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发布的信息。 

第四条  新闻发布的工作机制 

（一）新闻发布工作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共同参与。 

（二）党委宣传部作为新闻发布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及时、

全面、准确地掌握相关信息，统一协调新闻发布工作。 

（三）新闻发言人下设新闻联络员，由党委宣传部和党政办公室

相关工作人员担任；新闻联络员负责与学校各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

进行联系和协调，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相关信息。 

（四）学校各部门应支持新闻发言人和新闻联络员的工作，积极

协助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五）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后，责任部门要第一时间向学校领

导汇报，并提出初步的应对意见；党委宣传部要做好向媒体和公众发

布新闻信息的预案，并向学校党委汇报；经学校党委同意后，新闻发

言人应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媒体、校内师生公布突发事件的

过程和学校采取的措施。 

（六）学校应不断加强对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宣传工作人员的培

训，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第五条  新闻发布的形式 

（一）举办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记者见面会、背景吹风会、

发布新闻通稿、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稿等。 

（二）组织记者集体或单独采访。 

（三）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谈话、署名文章。 

（四）答复记者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 

（五）通过校报、校园网等校内媒体发布新闻信息。 



第六条  新闻发布的程序 

（一）新闻发言人根据相关业务部门报送的新闻信息，拟定新闻

发布方案（发布事项、发布形式、宣传口径、发布时间等），报学校

党委会审定。 

（二）根据新闻发布方案，党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会同相关部

门协助新闻发言人草拟有关背景材料、新闻通稿、邀请记者等并报学

校党委批准。 

（三）新闻发言人得到校党委批准之后，立即与新闻媒体沟通，

商定新闻发布的时间、地点等问题。 

（四）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如遇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党委宣

传部在经学校同意的第一时间，组织社会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记者

见面会，由新闻发言人或新闻发言人指定的相关负责人根据批准的材

料对外发布信息，向社会媒体公布事件的过程和学校采取的措施，并

根据对外统一宣传口径现场答复记者提问。 

第七条  新闻发布的纪律要求 

（一）新闻发布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国

家和学校的相关保密法规及制度，不得违反新闻宣传纪律。 

（二）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新闻发布，学校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

决定。 

（三）未经批准，学校各部门和个人不得发布涉及学校层面的新

闻信息。违者学校将按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八条  本制度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